附件3

关于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情况的公示

根据《关于开展2024年市级慈善组织、社会工作类组织“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的通知》（汕民通〔2024〕54号），检查组对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进行了“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检查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440500MJL507749D；注册资金：人民币贰佰万元；住所：广东省汕头市礐石海关顶41号；法定代表人：吴宗楠；业务范围：助学助教、举办或开展与公益有关的其他社会活动、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其他公益事业。
二、检查情况
检查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对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的慈善捐赠、组织管理、信息公开等情况进行检查。经检查，该公益基金会内部治理良好、日常运作基本规范、规章制度健全，能够依法依规并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做好财务管理工作。存在问题：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的实际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住所不一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法人，其登记住所为广东省汕头市礐石海关顶41号。但根据现场检查情况，该基金会实际办公场所为汕头市高新区科技东路6号信威大厦，与登记住所不一致。
三、整改要求及建议

（一）要求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尽快完成住所变更相关手续，确保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登记住所。
（二）建议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在办公区域展示基金会组织规章制度。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的有关精神，为推动社会组织落实民主管理、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建议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在办公区域内将组织规章制度（以章程为核心的财务管理、信息披露、人事等制度）以悬挂或粘贴等形式在显眼位置进行展示，有效保障组织内部相关人员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健全完善组织法人治理结构。

（三）建议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积极开展多样化慈善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有关规定，慈善组织应当积极开展慈善活动。目前，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主要开展励教公益项目，2023年仅开展了“2023年汕头市金山中学励教公益活动”1个项目，开展频次较低，活动种类、范围及内容有限。建议汕头市金中公益基金会遵循章程精神，积极策划并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慈善活动，充分且高效地利用慈善财产，为助力学校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及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广泛进步贡献更大的力量。
